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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書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聯絡人：張育榕
聯絡電話：08-7320415分機6545
傳真：08-7326195
電子信箱：a002251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枋寮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8月1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人給字第113504186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四 (376530000A113504186700-1.pdf、376530000A113504186700-2.pdf、

376530000A113504186700-3.pdf)

主旨：為配合教育部實施「拉近公私立學校學雜費差距及其配套

措施方案」(以下簡稱拉近方案)，有關113學年度第1學期

受理同仁申請子女教育補助事宜，請查照辦理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13年7月30日總處給字第

11300186911號書函辦理，並檢附原函影本1份。

二、查「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」附表九「子女教育補

助表」說明第五點規定略以，公教人員子女如具全免或減

免學雜費或已領取其他政府提供之獎(補)助情形，不得申

請子女教育補助。復查教育部112年7月14日臺教高(四)字

第1120068368號函略以，拉近方案定額減免私立大專學生

學雜費差額新臺幣(以下同)3.5萬元/學年、高中全面免學

費等措施，基於政府學雜費補助不重複請領原則，學生若

同時具有各類就學費用減免辦法或其他部會助學補助等方

案之資格，得依當事人意願自行擇一擇優辦理學雜費補

助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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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依教育部113年3月21日召開之「研商大專校院學生助學措

施系統整合平臺(以下簡稱助學系統）相關作業會議」決議

略以，112學年度第2學期各校於註冊繳費單先行扣減1.75

萬元並加註「行政院學雜費減免」文字，惟部分學生或家

長具有請領部會同性質之助學金資格，基於政府同性質補

助不得重複請領原則，爰學生或家長需向學校申請換發全

額註冊繳費單。為避免造成民眾困擾，自113學年度第1學

期起，由助學系統提供學校前一學期部會同性質助學金之

舊生發放名單，供學校徵詢學生新學期之請領意願，據以

製發註冊繳費單。茲配合教育部上開決議，自113學年度第

1學期起，請各機關(構)學校受理同仁申請子女教育補助之

配合事項如下：

(一)請協助提醒同仁拉近方案補助與子女教育補助不重複請

領原則，如註冊繳費單上仍有「行政院學雜費減免」文

字，仍請同仁洽請學校更換註冊繳費單，或將是項補助

繳回學校後，始得申請子女教育補助。

(二)請協助告知同仁助學系統將提供申請子女教育補助名單

予各大專校院查閱比對，教育部及各大專校院將使用同

仁個人資料之相關訊息。

(三)請確實維護全國軍公教人員生活津貼申請暨稽核系統就

讀大專校院同仁子女之就讀學校欄位，又人事人員及一

般人員操作手冊業置於該系統操作說明項下供下載運

用。

四、檢送全國軍公教人員生活津貼申請暨稽核系統子女教育補

助配合教育部拉近方案操作手冊(人事人員及一般人員)各1

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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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。

正本：本府所屬一級機關、本府所屬二級機關、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本縣各鄉鎮市民代
表會、各高國中、各國小

副本：本府人事處

30



 

 

 

 

 

 

全國公教人員生活津貼線上申請系統 

子女教育補助配合教育部拉近方案 

申請人操作手冊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

113 年 7 月 2 日



1 

 

配合教育部「拉近公私立學校學雜費差距及其配套措施方案」(以下簡稱拉近

方案)，系統正式啟用時間為 113 學年第 1學期，操作說明如下： 

1. 子女教育補助申請 

 

 
新增子女資料步驟： 

(1). 輸入子女身分證號、子女姓名。 

(2). 因配合教育部拉近方案，大專院校以上的學生對於學校的輸入有控

管，所以請先輸入「教育程度」再輸入「學校名稱」。 

(3). 教育程度選擇 1-6 或 H-J，符合教育部拉近方案。 

 



2 

 

輸入學校關鍵字名稱，系統自動帶出相關的學校名稱與學校代號(6

碼)，可直接挑選。不得任意輸入學校簡稱。 

 

(4). 教育程度選擇 7-9 或 A-G，不符合教育部拉近方案。 

 

輸入學校關鍵字名稱，系統自動帶出相關的學校名稱與學校代號(10

碼)，可直接挑選。若學校名稱不在系統清單內，請直接輸入學校完

整名稱，不要輸入學校簡稱。 

 



3 

 

(5). 輸入其他欄位資料，點選【確認】按鈕，完成第一位子女資料建檔。 

(6). 如有第二位子女，請點選【新增子女】按鈕。 

 
(7). 子女資料輸入完畢，點選【下一步】按鈕，上傳相關文件。步驟如下

圖 1-5。 

 

 



4 

 

(8). 附件上傳錯誤，可以點選[刪除檔案]並重新上傳。上傳完畢請點選

【下一步】按鈕。 

 

(9). 點選【>】可展開子女資料 

 

(10). 確認申請資料及附件無誤勾選切結屬實後，點按【送出申請】按

鈕，即完成子女教育補助申請。 

 



5 

 

(11). 系統寄發 EMAIL 通知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全國軍公教人員生活津貼申請暨稽核系統 

子女教育補助配合教育部拉近方案 

機關承辦人操作手冊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

113 年 7 月 2 日



1 

 

配合教育部「拉近公私立學校學雜費差距及其配套措施方案」(以下簡稱拉近

方案)，系統操作手冊說明。 

1. 拉近方案條件 

(1). 系統以「教育程度」判別子女是否符合拉近方案 

 
(2). 符合拉近方案： 

➢ 教育程度選擇：1至 6 或 H 至 J。 

➢ 學校代碼必須填寫教育部規定的代碼(6 碼) 。 

➢ 學校名稱必須和教育部規定的名稱一致，所以不開放填寫，由系

統帶出資料。 

(3). 不符合拉近方案： 

➢ 教育程度選擇：7至 9 或 A 至 G。 

➢ 學校代碼非必填，學校代碼為總處編制的學校代碼(10 碼)。 

➢ 總處學校代碼系統已不提供維護，導致系統無法提供新學校代碼

或有更改校名的學校名稱挑選，所以開放自行填寫學校名稱。 

➢ 系統不會檢核學校名稱是否輸入正確，請承辦人自行輸入正確的

學校名稱。 

 

2. 拉近方案啟用時間 

(1). 系統正式啟用時間為 113 學年第 1學期。 

(2). 112 學年第 2 學期因系統增修涉及經費、增修排程等問題，難依教育

部所訂期程完成。故教育部學校代碼(6 碼)的資料由系統自行比對新

增： 



2 

 

➢ 如有輸入 112 學年第 2 學期的學校代碼(10 碼)，由系統比對學校

代碼(10 碼)自動新增教育部學校代碼(6 碼)的資料。 

➢ 如沒有輸入 112 學年第 2 學期的學校代碼(10 碼)、僅輸入學校名

稱者，由系統比對學校名稱，自動新增教育部學校代碼(6 碼)的

資料。 

➢ 僅輸入學校簡稱者，系統不自動新增教育部學校代碼(6碼)的資

料。 

 

3. 子女教育補助 ＞ 子女教育補助維護作業 

(1). 教育程度選擇：1至 6 或 H 至 J（符合拉近方案）。 

 
➢ 學校代碼必填、學校名稱由系統帶出資料 

 



3 

 

(2). 教育程度選擇：7至 9 或 A 至 G（不符合拉近方案）。 

 
➢ 學校代碼非必填、學校名稱自行輸入 

 

 

  



4 

 

4. 子女教育補助 ＞ 拷貝學期資料作業 

 

(1). 目的資料如符合拉近方案，系統自動判斷來源資料的教育部學校代

號，如為空白，不提供拷貝功能。 

 
 

  



5 

 

5. 子女教育補助 ＞ 教育部查核異常資料查詢 

(1). 新增同時符合以下四個條件者，列入查核異常 

➢ 從 112 學年第 2學期開始 

➢ 符合拉近方案的子女 

➢ 補助類別為人事行政總處 

➢ 教育部回傳備註不為空白 

 

 

6. 子女教育補助 ＞ 子女教補線上申辦審核作業 

(1). 教育程度選擇：1至 6 或 H 至 J（符合拉近方案）。 

 

➢ 學校代碼必填、學校名稱由系統帶出資料 



6 

 

 
(2). 教育程度選擇：7至 9 或 A 至 G（不符合拉近方案）。 

 

➢ 學校代碼非必填、學校名稱自行輸入 

 

 

  



7 

 

7. 子女教育補助 ＞ 子女教補線上預借核銷作業 

(1). 教育程度選擇：1至 6 或 H 至 J（符合拉近方案）。 

 

➢ 學校代碼必填、學校名稱由系統帶出資料 

 
(2). 教育程度選擇：7至 9 或 A 至 G（不符合拉近方案）。 



8 

 

 

➢ 學校代碼非必填、學校名稱自行輸入 

 

 

  



9 

 

8. 傳輸作業 ＞ 傳輸格式說明文件 

(1). 傳輸格式說明文件有更新 

 

(2). 全國軍公教人員子女教育補助申請暨稽核系統傳輸作業要點.PDF 

 

 

  



10 

 

附錄四：教育部學校代號對照表 

 

 

  



11 

 

9. 傳輸作業 ＞ 生活津貼資料上傳 

 
(1). 由自行開發系統上傳子女教育補助資料，txt 或 xml 格式的最後面要

新增「教育部學校代號」，共 6碼。 

➢ txt 格式： 

 
➢ xml 格式： 

 
 

  



12 

 

10. 傳輸作業 ＞ 教育部查核資料匯出作業(給與處作業) 

(1). 格式種類選擇「高教司格式【大專院校以上】」時，產製的檔案最後

面增加 6碼教育部學校代號，若沒有資料則空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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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書函
地址：臺北巿濟南路一段2-2號10樓
傳真：(02)23979750
承辦人：江心怡
電話：(02)23979298#653
E-Mail：hsin@dgpa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7月30日
發文字號：總處給字第1130018691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三 (113E005235_1_30092115332.pdf、113E005235_2_30092115332.pdf)

主旨：為配合教育部實施「拉近公私立學校學雜費差距及其配套

措施方案」(以下簡稱拉近方案)，有關113學年度第1學期

受理同仁申請子女教育補助事宜，請查照轉知所屬配合辦

理。

說明：

一、查「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」附表九「子女教育補

助表」說明第五點規定略以，公教人員子女如具全免或減

免學雜費或已領取其他政府提供之獎(補)助情形，不得申

請子女教育補助。復查教育部112年7月14日臺教高(四)字

第1120068368號函略以，拉近方案定額減免私立大專學生

學雜費差額新臺幣(以下同)3.5萬元/學年、高中全面免學

費等措施，基於政府學雜費補助不重複請領原則，學生若

同時具有各類就學費用減免辦法或其他部會助學補助等方

案之資格，得依當事人意願自行擇一擇優辦理學雜費補

助。

二、依教育部113年3月21日召開之「研商大專校院學生助學措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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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系統整合平臺(以下簡稱助學系統）相關作業會議」決議

略以，112學年度第2學期各校於註冊繳費單先行扣減1.75

萬元並加註「行政院學雜費減免」文字，惟部分學生或家

長具有請領部會同性質之助學金資格，基於政府同性質補

助不得重複請領原則，爰學生或家長需向學校申請換發全

額註冊繳費單。為避免造成民眾困擾，自113學年度第1學

期起，由助學系統提供學校前一學期部會同性質助學金之

舊生發放名單，供學校徵詢學生新學期之請領意願，據以

製發註冊繳費單。茲配合教育部上開決議，自113學年度第

1學期起，請各機關(構)學校受理同仁申請子女教育補助之

配合事項如下：

(一)請協助提醒同仁拉近方案補助與子女教育補助不重複請

領原則，如註冊繳費單上仍有「行政院學雜費減免」文

字，仍請同仁洽請學校更換註冊繳費單，或將是項補助

繳回學校後，始得申請子女教育補助。

(二)請協助告知同仁助學系統將提供申請子女教育補助名單

予各大專校院查閱比對，教育部及各大專校院將使用同

仁個人資料之相關訊息。

(三)請確實維護全國軍公教人員生活津貼申請暨稽核系統就

讀大專校院同仁子女之就讀學校欄位，又人事人員及一

般人員操作手冊業置於該系統操作說明項下供下載運

用。

三、檢送全國軍公教人員生活津貼申請暨稽核系統子女教育補

助配合教育部拉近方案操作手冊(人事人員及一般人員)各1

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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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頁，共 3 頁

正本：總統府秘書長、立法院秘書長、司法院秘書長、考試院秘書長、監察院秘書長、
國家安全會議、中央研究院、國史館、考選部、銓敘部、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
員會、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[含行政院秘書長,不含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]、行政
院直屬三級機關、各直轄市政府、各縣市政府、各直轄市議會、各縣市議會

副本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人事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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